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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1、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县级资金
2、 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教育局关于建立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玉财教〔2017〕94号）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的通知要求，我校2026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3,744,840.00元，用于支持普通高中学校公用经费开支。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资金用于进一步提高普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用于维持学校日常运转支出，主要包括：教学业务费、实验费、教师培训费、文体活动费、水电费、取暖费、办公费、邮电费、劳务费、交通差旅费、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费、校舍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不得用于教职工人员经费、基本建设、偿还债务等支出。每个月优先安排学校水费、电费、劳务费、印刷费支出，逐级保证教师培训费、差旅费、印刷费等支出，做到分清轻重缓急，保证学校正常运转。
6、 资金安排情况
县所属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1,500元/生·年。
7、 项目实施计划
生均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证单位正常运转，分月用款计划如下：电费预算月用款：28,380.00元；水费预算月用款：49,830.00元；办公费预算月用款：178,750.00元。其他费用根据公用经费到账时间及发票时间及时支付。
8、 项目实施效益
项目实施保证了学校正常运转，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提高教师队伍教育教学水平和积极性，提高公众对学校教育水平的认可。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国家助学金本级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玉财教〔2017 〕41号)文件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的通知，我校2026年国家助学金补助资金为28,704.00元，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和生活费的开支。
3、 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第一中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进一步保障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5、 项目实施内容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对象为：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生应当满足申请助学金的基本条件，主要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和生活费的开支，确保困难学生可以正常上学。我校将严格按照资助政策发放补助资金。
6、 资金安排情况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一等财政拨款标准为2,800元/生·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二等财政拨款标准为1,800元/生·年。
7、 项目实施计划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金我校将按春秋学期分两次发放至受资助学生资助卡里。
8、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实施保障了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常学习生活需求，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普高免学杂费县级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要求，我校2026年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为5,256.00元，用于支持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补助。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资金用于进一步保障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五、项目实施内容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资金主要用于发放给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确保困难学生可以正常上学。我校将严格按照资助政策发放补助资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普通高中免学费财政拨款标准1,000元/生·年。
1、 项目实施计划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资金补助资金我校将按春秋学期发放至受补助学生资助卡里。
2、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实施保障了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常学习生活需求，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项目四：
一、项目名称
普高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补助本级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的要求，我校2026年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为4,200.00元，用于支持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资金用于进一步保障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五、项目实施内容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发放给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保困难学生可以正常上学。我校将严格按照资助政策发放补助资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补助财政拨款标准2,500元/生·年。
七、项目实施计划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我校将按春秋学期发放至受补助学生资助卡里。
八、项目实施效益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惠及学生人数=14人
时效指标：
资金报销及时率=90%
资金到位率=90%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人群覆盖率=100%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85%
家长满意度≥85%
项目实施保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常学习生活需求，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项目五：
一、项目名称
遗属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号）文件要求，发放2026年遗属生活补助资金。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资金用于进一步保障符合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人员。
五、项目实施内容
符合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条件的人员，补助对象为城镇户口的：职工因病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967元/月·人；职工因工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1116元/月·人。补助对象为农村户口的：职工因病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728元/月·人；职工因工死亡的补助标准调整为840元/月·人。
六、资金安排情况
遗属生活补助2026年预算资金为155,844.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共计17人，补助资金我校将按时按量发放至受补助遗属。
八、项目实施效益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遗属生活补助人数=17人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补助标准达标率=100%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助对象满意度≥95%
保障了职工家属享受国家民生待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项目六：
一、项目名称
华宁一中区域集团化办学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华宁县人民政府玉溪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集体化办学协议》及华宁一中与师院附中集团化办学协议。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华宁县人民政府定期对合作开展的教育教学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并给予资金支持，促进集团化办学的全面健康、和持续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集团内通过加强德育管理、班主任队伍建设、学生培养、心理健康教育、家校联动等工作的合作交流，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提高教育质量。
六、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一方面主要用于共同开展教学活动，聘请高考备考讲座、教研活动、教学竞赛等相关活动；另一方面用于奖励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参与管理教学的老师。
七、项目实施计划
双方共同保障合作的资金投入，华宁县设立项目配套资金，师院附中联合华宁一中成立绩效考核小组，确保资金使用绩效。
八、项目实施效益
通过学习和借鉴，实现两校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相互促进；通过学校管理联动，激活学校内部管理机制，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带动新课程新高考改革和教育发展内需；通过教育教学互动，发挥名师、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等教育资源优势，提高校长、主任、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为华宁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的优质人才。








项目七：
一、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量奖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华办通〔2021〕19号_关于印发华宁县高中教学质量绩效考核方案（试行）》的通知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深化高中新课程和高考综合改革，推动学校突出办学特色，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建立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过程管理，注重结果评价，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五、项目实施内容
考核以量化指标为主，各学校考核指标和分值由县教育体育局依据各校前3年平均值和考核发展提升需要制定（详见附件）。各项考核指标实行“一年一定，动态调整”。每所学校基础分均为100分，即各项指标达标总分值。达到评价指标，各校得基础分100分；超过指标，相应加分；未达到指标，相应扣分。
六、资金安排情况
县财政每年安排不低于100万元和县属高中学校非税收入返还部分的35%作为绩效增量，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按高于部分核定，作为我县高中教学质量绩效考核资金，按照“有进步就激励，无进步不激励”的原则，用于激励高中一线岗位、关键岗位和作出重大贡献、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职工。
七、项目实施计划
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量奖在资金到位后根据考核结果计算发放明细进行一次性发放。
八、项目实施效益
充分调动教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过程管理，注重结果评价，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努力办好让华宁人民满意的高中教育。
